
浙 江 省 缙 云 县 人 民 法 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2）浙 1122 执 1071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锦鸿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五云

街道鼎湖南路 48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2MA2A021605。

法定代表人:陈飞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被执行人：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缙云县五

云街道翠竹路 29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2MA2A19J86L。

法定代表人:宋志刚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（2021）浙 1122 民初 27 号民

事调解书规定，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，

责令被执行人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

履行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金街名苑 2 幢 302 室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浙

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097 号]。

二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金街名苑 2 幢 301 室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浙

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123 号]。

三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金街名苑 1、2 幢 2-商 10 室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

证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131 号]。



四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金街名苑 1、2 幢 2-商 04 室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

证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122 号]。

五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环城北路金街名苑商 4 号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

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042 号]。

六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环城北路金街名苑商 6 号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

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062 号]。

七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环城北路金街名苑商 8 号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

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049 号]。

八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环城北路金街名苑商 10 号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

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066 号]。

九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丽水宏立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

于缙云县新建镇环城北路金街名苑商 14 号的不动产[不动产权证

号：浙(2021)缙云不动产权第 0004075 号]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执 行 员 叶 军

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代 书记员 樊俊勇


